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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哈 林 格 尔 镇 镇 政
府 修 河 道 ，将 建 筑 垃
圾、工业垃圾倾倒在昆
都 仑 河 道 内 用 于 垫 河
床，后用土掩埋，昆都
仑 河 道 的 水 流 入 黄 河
内。

举报人反映 2004
开 始 呼 伦 贝 尔 市 禾 牧
阳 光 农 业 生 态 有 限 公
司 开 垦 其 家 和 嘎 查 集
体 草 场 ，破 坏 基 本 草
原，环境污染严重，开
垦 面 积 为 69605 亩 。
2019 年呼伦贝尔市扫
黑 除 恶 办 公 室 立 案 调
查，调查一个月，将近
100 人 做 了 笔 录 。
2020 年 7 月 15 日呼伦
贝 尔 市 公 安 局 和 林 药
局 认 定 呼 伦 贝 尔 市 禾
牧 阳 光 农 业 生 态 有 限
公司非法开垦草场，林
药 局 让 牧 民 找 检 察 院
和 法 院 。 2022 年 2 月
份 呼 伦 贝 尔 市 海 拉 尔
区 法 院 拍 卖 罕 达 盖 苏
木 巴 音 布 日 德 嘎 查 和
诺 门 寒 布 日 德 嘎 查 开
垦 的 草 场 。 呼 伦 贝 尔
市 政 府 和 新 巴 尔 虎 左
旗政府不作为。

行政

区域

包头市

呼伦贝尔市

污染

类型

水

，土壤

生态

调查核实情况

经核实，其中，“哈林格尔镇镇政府修河道”属实，该工程为包头市政府决定实施的昆河下游河道整治工程，主要目的是实现昆
河河道畅通，满足行洪安全要求，改善河道水质，提升城市水生态环境。根据 2021 年 6 月 18 日第 15 次市长办公会议《关于研究昆
都仑河下游河道治理方案》（〔2021〕15 号）的精神，昆都仑河下游河道综合治理由包头市水务局统筹调度、整体设计，包头市水务
局完成河道整治工程的设计方案后，分别转交昆区、稀土高新区、九原区进行组织实施。按照设计方案九原区负责实施昆都仑河

（旧南绕城公路至入黄口）河道治理工程，由于涉及基本农田调整情况，工程分两段建设，目前已开工建设的第一段工程为（旧南绕
城公路至 K27+096.9 段），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堤防填筑 12.95km（两岸合计），河道滩面整理，堤坡防护 1.70km，主槽开挖护
砌防渗长 6.35km，以及堤身沿线水土保持工程。

其中“⋯⋯将建筑垃圾、工业垃圾倾倒在昆都仑河道内用于垫河床，后用土掩埋，昆都仑河道的水流入黄河内。”的情况部分属
实，为保障昆河整治工程的顺利实施，2021 年 9 月九原区对影响施工的违章建筑物组织了强拆，并对强拆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
进行了清理。在强拆过程中，违章建筑业主反应强烈，抵触情绪大，后期多次越级上访并已诉至法院。虽不存在倾倒行为，但上世
纪 80 年代，当时固体废物相关制度不健全、管理水平较低、固废回用途径几乎没有，近郊地区倾倒固废现象比较突出。多年以来，
九原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基本完成了历史遗留固废的清理工作。在此次昆河河道整治工程施工过程中，在施工地点再次
发现了钢渣、粉煤灰等残留固废。

1.现场核查情况。群众反映问题涉及地块位于罕达盖苏木诺门罕布日德嘎查和巴音布日德嘎查（以下简称两个嘎查）。
2. 关于“禾牧阳光公司开垦其家和嘎查集体草场”内容不属实。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块同时具有林权证、土地承包经营权证、

草原所有证。
一是该地块开垦前属于国有林地。1991 年 12 月，原呼伦贝尔盟行政公署向国营罕达盖林场颁发了《内蒙古自治区林权证》，

结合国土三调数据，该地块权属为国有，地类为在册耕地（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二是该地块属依政策开垦。1989 年至 1998 年
间，新巴尔虎左旗根据呼伦贝尔盟（呼署办〔1990〕194 号）文件规定的土地开垦红线，对新巴尔虎左旗南部大兴安岭与呼伦贝尔交
界的林缘黑钙土地区进行开垦，均具有原呼伦贝尔盟公署批准的《开荒审批表》。1997 年，新巴尔虎左旗在落实“双权一制”政策
时，向两个嘎查发放了《草原所有证》。经核实，禾牧阳光公司于 1992 年至 1996 年间依据上级政策在两个嘎查辖区内开垦土地
46527.65 亩，现与两个嘎查草场重叠 64020.46 亩，其中：耕地 46527.65 亩、防护林带 2696.85 亩、林间草场 14795.96 亩。综上，依
据《林权证》《开荒审批表》《草原所有证》颁发时间和行政效力，禾牧阳光公司开垦地块为依政策开垦的宜林地，而不是开垦个人承
包草场或嘎查集体草场。

虽然新巴尔虎左旗当年向两个嘎查发放《草原所有证》具有特定的环境和因素，但在国有林权范围内发放《草原所有证》的行
为属于不当行为。新巴尔虎左旗将在以下几个方面整改：一是解决“一地多证”问题。根据国土“三调”成果，结合草原确权工作，
将其中草地与耕地重叠的面积 46527.65 亩，从两个嘎查《草原所有证》中调出。二是妥善安置涉及地块牧民群众。新巴尔虎左旗
计划对该地块涉及的 2 户 6 人共 5409 亩草场（其中 1 户拥有草场 5657 亩，与耕地重叠 2910 亩；另 1 户拥有草场 7249.8 亩，与耕地
重叠 2499 亩），从嘎查现有的集体草场中调剂相等面积的草场给两户牧民，目前已征得该两户牧户和嘎查集体同意。对“耕地”与“嘎
查集体经济组织草场”重叠的 41118.65 亩土地，将涉及地块的耕地承包费继续补贴给嘎查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嘎查集体经济收入。
三是按上级政策依法确权或退耕。根据 2020年 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国务院转办，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出具的《关于内蒙古大兴
安岭林区已垦森林草原退耕工作有关意见的复函》意见：“1989年到 1998年在林权证范围内开垦的耕地，原则上全部清退，分步有序
进行”、“内蒙古大兴安岭重点国有林权范围内应退耕的耕地，争取 10年内完成清退”，并进一步明确“国务院有关部门将根据第三次
国土调查成果，就大兴安岭林区已垦森林草原是否纳入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实施范围进行统筹研究，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确
定自治区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根据以上情况，新巴尔虎左旗将结合国土“三调”和森林资源管理“一张图”有关
政策进行融合，融合后的地类属性将按照国家有关政策执行。对纳入退耕范围的耕地，全部予以清退，分步有序进行。

3. 关于“破坏基本草原”内容不属实。2006 年 8 月 25 日，新巴尔虎左旗政府印发了《关于基本草原划定的公告》，经过落图对
比，禾牧阳光农业生态有限公司相关地块不在基本草原范围内。同时，经查阅档案资料，禾牧阳光公司分别于 1992 年 9 月，1993
年 9 月，1996 年 6 月、12 月取得开荒审批并实施作业，与群众举报反映“2004 年开始开垦”时间不相符合。

4.关于“环境污染严重”问题。经现场核查，该地块未使用地膜，未造成永久性有机物污染。
5.关于“非法开垦草场立案侦查”内容属实。2019 年呼伦贝尔市扫黑除恶办公室就禾牧阳光公司法人代表任远国有关问题进

行调查。截至目前，新巴尔虎左旗暂未收到有关任远国关于“黑”“恶”等犯罪行为的有关文件和信息。2019 年 11 月 15 日，呼伦贝
尔市公安局就禾牧阳光公司法人代表任远国有关问题立案侦查。经了解，案件调查方向为该公司是否存在“拱地头”等违法行
为。2021 年 2 月 25 日以涉嫌非法占用农用地罪、诈骗罪，移送至呼伦贝尔市人民检察院提起诉讼，该案现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
法院审理中。2022 年 4 月 2 日，呼伦贝尔市委政法委正式致函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督促加快刑事案件处理进度。

6. 关于“拍卖草场”内容属实。2022 年 2 月 28 日，海拉尔区人民法院在“阿里拍卖”平台发布拍卖信息，执行禾牧阳光公司无
新左旗罕达盖苏木二分场在册耕地承包经营权及地上房产，而非拍卖“已开垦草场”。

7. 关于“政府不作为”的问题。近年来，历届新巴尔虎左旗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生态保护、耕地保护和民生等工作，主要采取了
以下措施：一是自 2012 年起，将耕地与集体草场重叠部分的耕地承包费补贴给嘎查集体经济组织及有关个人，主动回应群众诉
求，切实保障社会大局稳定；二是采取加强行政监督执法、指导监督企业种植行为、设立耕地重要拐点界桩等方式，落实粮食安全
责任，圆满完成历年粮食生产任务；三是积极配合呼伦贝尔市各专项工作组依法调查禾牧阳光公司相关问题。

是否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区政府于 2022 年 3 月 21 日对昆河河槽（九原
段）固废环境风险评估并制定治理方案进行公开招
标，已完成招投标工作，由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
学品管理技术中心承担此项工作。目前已签订协议
并开展现场勘探和采样工作。按照协议生态环境部
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将在 4 月 30 日前
完成风险评估，6 月 30 日前完成治理方案编制，届时
区政府将按照方案对昆河河槽（九原段）进行整治。

下一步，新巴尔虎左旗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
工作：

一是为该地块涉及的 2 户 6 人调整草场。（办结
时限：2022 年 7 月 31 日前；责任单位：新巴尔虎左旗
政府；具体责任单位：旗林草局、旗自然资源局、旗农
科局、罕达盖苏木党委政府）

二是将两个嘎查“重叠地块”调整出《草原所有
证》范围。（办结时限：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责任单
位：新巴尔虎左旗政府；具体责任单位：罕达盖苏木
党委政府、旗林草局、旗自然资源局、旗农科局）

三是从长远着眼，立足根本上解决问题，新巴尔
虎左旗将积极探索林草、耕地融合发展模式。（责任
单位：新巴尔虎左旗政府；具体责任单位：旗林草局、
旗自然资源局、旗农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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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左 后 旗 孟 根 达
坝牧场五分场、阿木其
格湿地近七八千亩湿
地无人监管，未审批、
未规划进行开发，2010
年 11 月 14 日 至 2015
年先后五次未采取任
何措施大量放水，淹没
了林地 15 亩、22 亩口
粮地，不能耕种。

胜 春 糠 醛 有 限 公
司，生产废水排到厂区
空地，生产废气严重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无法
开窗，地下水水质受污
染，当地居民曾经多次
与政府有关部门反映
该问题，不了了之。要
求上级部门对该厂停
产整治。

1. 石灰窑村 2 组有
家水泥厂 2012 年征地
建厂，设备老化，粉尘
污染严重，进出运输车
辆无苫盖措施，院内物
料露天堆放，粉尘污染
影响周边村民；

2. 厂 址 距 离 村 民
居住不到五十米，全天
有设备产生噪音污染。

通辽市

赤峰市

赤峰市

生态

大气

，水

大气

，噪音

经自治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督办组和科左后旗现场调查核实，信访人所反映的问题属实。
（一）投诉反映的“科左后旗孟根达坝牧场五分场、阿木其格湿地近七八千亩湿地无人监管”问题属实。该地块实际为孟根达

坝国有牧场阿木其格苇塘，总面积 3068.14 亩。根据科左后旗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显示，该地块不属于基本农田；国土二调数
据显示该地块全部为天然牧草地；2010 年全国湿地普查矢量图显示该地块不属于湿地；国土三调数据显示该地块包含 1957.54 亩
沼泽草地、648.52 亩天然牧草地、268.58 亩水田、1.3 亩其他林地及 192.2 亩沟渠等多种地类。其中 268.58 亩水田三调标注“未耕”，
现场核查已弃耕。该地块由孟根达坝国有牧场负责管理，存在监管不严、不到位问题。

（二）投诉人反映的“未审批、未规划进行开发”问题属实。经过对 2009 年—2021 年卫星遥感影像图逐年比对，2010 年苇塘内
开始出现开发痕迹，开发地块约 1059.78 亩，三调数据显示，其中有水田 268.58 亩、天然牧草地 553.63 亩、沟渠 165.63 亩、沼泽草地
71.94 亩。通过比对国土二调、三调数据，水田为新增面积。经甘旗卡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对相关当事人调查询问，确认 2010 年苇
塘内存在开发水田行为（现已弃耕），未经审批，未办理地类变更手续。

（三）投诉人反映的“2010 年 11 月 14 日至 2015 年先后五次未采取任何措施大量放水，淹没了林地 15 亩、22 亩口粮地，不能耕
种”问题属实。国土三调和科左后旗全域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显示，其 22 亩口粮地为一般耕地，林保图显示林地面积 3.445 亩。
2015 年后，信访人多次上访，科左后旗责成旗政法委、旗信访局、散都苏木党委多次与信访人沟通协商补偿事宜，引导信访人走司
法途径解决，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在此期间，积极为信访人解决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具体困难，先后为信访人解决临时救助等资
金 2.4 万元，信访人领取补偿资金 11 万元；为其疏通排水渠道 600 米，修建跨县道涵洞一处，解决排水问题，22 亩耕地已于 2016 年
正常耕种。

1. 关于“胜春公司将生产废水排到厂区空地”问题不属实。敖汉旗胜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称“胜春公司”）产生的废水包括粗
馏阶段塔釜废水、精制罐清洗水、冷却水与锅炉排污水，其中：粗馏阶段塔釜废水、精制罐清洗水两种废水产生后直接进入废水蒸发
器，经与锅炉高温蒸汽发生热交换后转为浊蒸汽回用粗馏水解釜；冷却水全部循环使用；锅炉排污水用于补充脱硫循环水。该公司生
产工艺无污水外排工序，无生产废水排放口。2022年3月26日，经调查组现场核查，未发现该公司外排、偷排废水违法行为。

2. 关于“生产废气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无法开窗”问题部分属实。该公司产生的锅炉废气、破碎车间粉尘、排放水解残渣
产生的排渣蒸汽等均经治污设施处理后集中排放。该公司锅炉燃料使用糠醛渣，糠醛渣燃烧时会产生少许异味。2022 年 3 月 26
日，经对该公司锅炉烟气、厂界异味进行取样监测，显示各项大气污染物指标均符合相应标准排放限值，但是不排除该公司正常生
产、污染物达标排放的情况下，在低气压等特殊天气，对周边异味敏感人群产生影响。

3. 关于“地下水水质受污染”问题不属实。2022 年 3 月 26 日，对该公司水源井和 2 个监测井进行采样监测，除氨氮超标外，其
余指标均符合标准。经对该公司 2019 年以来厂区及周边地下水扩面监测及跟踪监测报告，结合该公司所在区域地下水流向，综
合分析对比，该公司上下游地下水均存在氨氮偏高情况，属区域本底值偏高。

4. 关于“当地居民曾经多次与政府有关部门反映该问题，不了了之”问题部分属实。自 2018 年以来，有群众 9 批 9 人次通过不
同途径举报该公司相关环境问题，多次举报情况属实。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基本围绕“空气污染、地下水污染、废水直排”等事项，针
对举报事项，市、旗两级生态环境部门都及时进行了现场检查和调查走访，均未发现该公司存在环境违法行为。

5. 关于“要求上级部门对该厂停产整治”问题。通过本次现场核查，并结合以往的监管情况，未发现该公司存在不正常运行污
染防治设施、污染物超标排放等行为，不符合停产整治适用情形。

1.关于“石灰窑村 2 组有家水泥厂 2012 年征地建厂，设备老化，粉尘污染严重，进出运输车辆无苫盖措施，院内物料露天堆放，
粉尘污染影响周边村民”问题部分属实。群众举报的“石灰窑村 2 组水泥厂”为喀喇沁草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运输车辆在
进出厂区时均采取苫盖措施，并配备道路清扫车和洒水车各 1 台，用于收集清扫道路粉尘和洒水抑尘，但在运输、装卸期间仍会产
生少量扬尘。该企业自 2021 年 11 月至今按错峰生产要求停产，物料全部库内储存；该企业建设有 3 座封闭料库，原料均通过封闭
廊道皮带运输的方式直接进入原料均化库，生产时物料均在封闭的料库内进行装卸。调阅该公司近三年有组织废气、厂界无组织
废气监测报告，未发现超标数据。

2. 关于“厂址距离村民居住不到五十米，全天有设备产生噪音污染”问题属实。与该公司南侧厂界距离较近的居民住户有 3
户，均为当地农户，其中最近 1 户距离厂界 45.4 米，与居民住户最近的主要噪声源为辊压机，两者直线距离 378.1 米。该公司风机、
空压机、水泥磨机等主要噪声源均置于单独的设备间内，并安装了消音器、隔音板。调阅该公司近 3 年噪声监测报告，均符合相关
标准限值要求。该企业正常生产时，生产设备确有噪声产生，虽未超过标准限值，但对个别声敏感人群的生产生活存在一定影响。

属实

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针对上述问题，通辽市委、市政府已责成科左后
旗委、旗政府逐一整改到位，由市政府案件办理专班
全程指导督察案件办理过程。

1. 针对“未审批、未规划进行开发”，造成破坏草
原问题。由科左后旗政府副旗长、公安局长项国伟
同志牵头，责成甘旗卡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旗林草
局进一步核实情况，同时公安机关提前介入，符合立
案条件后由旗公安局立案调查，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
前完成调查处理。

2. 对孟根达坝牧场相关责任人监管不严、履职
不到位问题。由科左后旗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戴成
才同志牵头，纪检监察机关立即介入，于 2022 年 4
月 10 日前完成调查处理。

3. 针对阿木其格苇塘内开发的约 1059.78 亩土
地问题，国土三调显示为耕地的 268.58 亩水田，收回
经营权，待国家对违法违规开垦草原形成的耕地处
理政策明确后，再行处理；对于其他破坏的地块，由
科左后旗委常委、副旗长王海澜同志牵头，旗林草局
负责，制定修复方案，进一步加强生态修复，于 5 月
30 日前完成整改。

4. 对于阿木其格苇塘内显示为沼泽草地的地
块，责成旗林草局负责，积极向通辽市申报纳入市重
点湿地名录。

5. 针对信访人反映的 22 亩口粮田被淹问题，已
责成散都苏木党委政府与信访人再次沟通，并就赔偿
事宜达成一致意见，做到息诉罢访、案结事了。同时，
进一步加强耕地管理，确保信访人 22 亩口粮地正常
耕种；针对水淹的信访人林地，由旗林草局负责进行
补植补造，于5月30日前完成。

针对废气异味情况，已责令企业落实环保主体
责任，确保污染设施正常运行，严格控制无组织排
放，保障周边居民环境安全。

针对运输车辆扬尘问题，该公司已对运输车辆
采取了苫盖措施，并配备道路清扫车和洒水车，用于
收集清扫道路粉尘和洒水抑尘。下一步。喀喇沁旗
交通运输部门将联合交警、城管部门加强综合执法，
强化对渣土车等物料运输车辆道路抛洒的查处治
理。针对生产设备噪音问题，已责令企业落实环保
主体责任，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噪声达标排放。

未办结

已办结

已办结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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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举 报 人 反 映 冬
暖热力公司泵房噪声
大，多次向当地环保局
反映，未得到解决。

2. 今年 3 月份环保
局来监测噪音前热力
公司关闭了机器，导致
噪声监测达标。

赤峰市 噪音

1. 关于“冬暖热力公司泵房噪声大，多次向当地环保局反映，未得到解决”问题部分属实。经核实，2021 年 11 月-12 月，举报
人通过 12369、12345 举报热线反映阿鲁科尔沁旗东暖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噪声扰民事项，针对举报问题，阿鲁科尔沁旗生态环境分
局均能做到及时调查核实，并责令该公司换热站主要产生噪声的换热设施进行相应降噪整改。2022 年 3 月 4 日、3 月 26 日，3 月
28 日阿鲁科尔沁旗生态环境分局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分别对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贵和苑小区敏感点室内声环境和低频噪音进行
了现场检测，检测结果显示，贵和苑小区敏感点室内各状态下的声环境和低频噪声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但企业换热站确实存在
噪音，对于声敏感人群在生产生活中存在一定影响。

2. 关于“今年 3 月份环保局来监测噪音前热力公司关闭了机器，导致噪声监测达标”问题不属实，为彻底解决群众反映问题，
2022 年 3 月在委托三方公司进行现场检测时，坚持对群众负责的原则，由周边群众在检测规范规定的时段内任意挑选时间点、检
测点提供上门检测服务，检测期间公司换热站内的各设施、设备均正常运转，运转负荷符合监测技术规范，且当地生态环境分局 2
名工作人员使用执法记录仪进行了全程记录。不存群众反映的“监测噪音前热力公司关闭了机器，导致噪声监测达标”情况。

部分属实

针对该公司换热站噪声问题，已责令企业对换
热站进一步采取降噪处理。一是 3 月 27 日对换热站
门窗再次增加了一层隔音设施。二是 4 月 15 日取
暖期结束后，对换热站增加建设隔音基础。三是 5
月份在换热站北侧外墙增加一层隔音棉（由于天气
原因，目前暂不具备施工条件）。四是更换静音屏蔽
泵 1 台。五是已于 3 月 30 日邀请专家进行实地调
查，将根据调查结果，提出整改意见，推动再整改、再
落实。

阿鲁科尔沁旗委政府将安排分管住建的副旗长
牵头，组织住建等部门于 2022 年 10 月 15 日供暖期
前完成整改并办结。

阶段性办结

无

■上接第 5 版

■下转第 7 版


